
1 

永豐高中學生自殺之虞、自殺未遂、及自殺死亡之危機處理流程 

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25 日桃教學字第 1110112654 號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轉介衛生局自殺防治

中心填寫「自殺防治

關懷通報單」如有緊

急個案需要衛生局配

合處置，應合併以電

話方式，以利優先處

理。 

填寫「兒少保護及脆弱家

庭通報表」通報社會局 

開/結案(回覆學校) 

經專業輔導仍表現強烈自殺意念且

表述具體自殺計畫 

持續校園輔導機制 

學輔校安室(輔諮中心)追蹤了解 

依自殺防治中心開

結案標準辦理 

評估資源需求轉介 

通報衛福部關懷 e 起來 

學校召開個案評估會議依個案需求連結

社政、衛政醫療、輔諮、家教中心等網

絡資源 

校園三級輔導機制(含安心服務、資源轉介、自殺風險評估) 

備註說明:  

1.紅色為必要通報、黑色部分為視情況進行資源聯

繫通報 

2.發現自殺死亡者應立即校安通報併同自殺防治中

心通報、進行校園危機處理並申請輔諮中心安心減

壓 

3.依附件「校園學生危機處理流程」辦理 

評估結案 

校園危機處理(註 3)併同校安通報及自殺防治中心通報 

是 

1.  學校持續輔導、視需求與自殺防治中心繼續合作 

2. 已屆畢業且將持續升學轉銜至新學校持續輔導 

3. 未升學(含中輟)轉介自殺防治中心繼續合作 

4. 必要時召開專案會議或轉介社會安全網個案研討 

風險降低後結案 

否 

自殺行為者 

(含自殺企圖者、自殺死亡者)(註) 

自殺意念 

(自殺之虞) 

1.學務處視狀況評

估通報警察、消

防局現場處理 

2.評估是否符合自

殺風險個案轉介

標準 

評估是否符

合自殺風險

個案轉介標

準 

若有脆弱家庭、

兒少保議題 

若有精神醫療問題

及強烈自殺傾向 

發現有自殺自傷意念及行為學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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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園學生危機處理流程 

階段一 

危機發生 

緊急處遇 

階段二 

自殺自傷 

因應會議 

階段三 

輔導工作進

行 

階段四 

評估追蹤 

危機事件 

1.封鎖現場 

2.掌握目睹 

相關人員 

報告校長 

及各處室 

通報警消

單位 

聯繫當事 

人其家屬 

完成校安 

事件通報 

必要時，

通報社政

及衛政 

 

召開校園自殺自傷因應會議 

◆各處室的分工 

◆檢視與分類低中高危機群 

◆校內能量評估(評估是否尋求外界資源介入) 

自殺自傷創傷輔導 

◆安心講座、減壓團體 

◆哀傷輔導 

評估、追蹤 

◆事件處理之檢討 

◆資源連結、轉介 

◆長期性處遇輔導 

註:依據自殺防治法第 15條各機關、學

校、法人、機構、團體及相關業務人員執

行本法相關業務時，對自殺行為人及其親

友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，不得無故洩漏。 



3 

※校園危機介入處理流程說明： 

 

 

 

 

階段一：危機發生 

1.封鎖現場及掌握目睹相關人員： 

(1)危機發生當下，須立即將意外事件現場封鎖，避免現場遭破壞。 

(2)掌握目睹相關人員，以利後續追蹤關懷。 

2.報告校長及各處室：預備召開校園危機處理會議。 

3.通報警消單位：必要時，通報消防或警政單位，如意外墜樓事件、天災、校

外教學意外事件、校園傷害事件。 

4.聯繫當事人（受害人）家屬：家長、主要照顧者或親屬。 

5.完成緊急事件校安通報：即時以電話、電訊、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上級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，並於二小時內於校安通報網通報，必要時，通報社政及

衛政。 

階段二：召開校園危機處理會議 

1.由校長擔任召集人。 

2.各處室的分工：可參考圖一分工。 

3.檢視校屬人員危機影響程度，並進行後續輔導工作的分類，分為低中高危機

群。 

4.評估是否需要外界資源介入支援。 

階段三：輔導工作進行 

1.由輔導室統籌，針對危機受影響的類型（低中高危機群）進行安心講座、減

壓團體。 

2.評估與篩選後續須進行進一步哀傷輔導族群。 

階段四：評估與追蹤 

1.事件處理之檢討：本次危機事件的處理進行評估與檢討。 

2.資源連結、轉介：評估當事人與相關人需求，進行資源連結或轉介。 

3.長期性處遇輔導：當事人或相關人員進行長期處遇輔導。 


